
上海嘉定09年公开招聘教师226名公告教师资格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1/2021_2022__E4_B8_8A_

E6_B5_B7_E5_98_89_E5_c38_631912.htm 为建设一支高素质、

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我区教育系统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

师。按照“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2009年度计

划招聘教师共226名。 一、招聘对象和基本条件 （一）招聘

对象 1、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2009届应届毕业生，非上海生源

应符合办理上海市居住证条件。 2、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符

合相应教师招聘条件的社会人员。 3、已办理上海市居住证

的人员。 （二）基本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

立场坚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能为人师表，爱岗敬业，

忠诚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 2、基础理论扎实，专业知

识能力强，并具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3、

学历要求 1）应届毕业生 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学历要求：上

海市全日制师范类学校师范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幼儿

园教师学历可以放宽为上海市全日制师范类学校学前教育专

业大专、上海市行健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大专毕业）

，非师范类必须是“211工程”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

历相关专业毕业； 非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学历要求：“211工

程”全日制师范类高校师范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 2）社

会人员 上海户籍的社会人员学历要求：具有大学本科学历，

且第一学历必须是全日制师范类师范专业或学前教育专业。

应聘幼儿园教师岗位的社会人员，在幼儿园有连续1年以上教

育教学实践经历且工作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 外省市户籍

的社会人员学历要求：“211工程”全日制师范类高校师范专



业本科及以上毕业。百考试题编辑 4、具有相关教师资格证

书、普通话等级证书（学前教育和语文学科需二级甲等，其

余学科需二级乙等）、外语水平等级证书、计算机水平等级

证书及其他相关证书。 5、年龄必须符合用人单位要求和事

业单位社会保险有关政策，一般不超过40周岁，特别优秀的

可适当放宽。 二、报名办法 （一）笔试报名采用现场报名的

方式。应聘人员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12月5日，带好身

份证、学历证书、普通话证书等相关证书到嘉定区人才服务

中心教育分中心（嘉定镇清河路151号二楼205室）报名(工作

日8:30--16:30，双休日8:30--11:00)。岗位报名采用网上报名的

方式。 （二）实行告示承诺制。考生报名时，依据本方案规

定的招聘条件和公布的具体岗位要求，如实填写《嘉定区教

育系统教师公开招聘报名信息表》。如报考者的报名信息失

真而产生不良后果的，责任自负。 三、考试方法和内容 （一

）笔试 1、笔试委托上海市人事局职业能力评价中心命题和

阅卷。笔试内容包括学生管理、应变能力、协调能力、团队

合作、法制意识、智力因素等。 2、笔试时间和地点报名时

告知考生本人，考务费170元/人。 3、本次招聘考试不指定考

试辅导用书，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4、

笔试名单确定。区教育局根据考生的笔试成绩，以每类专业

招聘岗位总数3.5倍的比例，确定笔试合格名单，并在上海嘉

定教育网站（www.jdedu.sh.cn）上公布。 （二）岗位报名审

查 1、区教育局于2008年12月17日至12月23日组织网上岗位报

名。笔试成绩合格的考生可参加岗位报名，每人最多可报3个

岗位，依据本方案规定的招聘条件和公布的具体岗位要求，

区教育局对考生提供的个人报名信息、资料进行资格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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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教育局根据招聘单位具体岗位的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排序，按招聘岗位1：3比例确定面试人员名单。（参加面

试应聘者与拟招聘岗位数不足1：3比例的，由区教育局在同

类专业考试成绩合格的应聘者中统一调剂。） 3、面试说课

试教 学校与确定面试人员联系，安排具体的面试说课试教时

间，并由学校聘任委员会进行听课、考核。百考试题编辑 四

、聘用方式 （一）体检和考察工作由招聘学校负责。区教育

局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1：1的比例确定拟考察人员

。招聘学校要根据拟招聘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

了解被考察对象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遵纪守法、道

德品质修养、人际沟通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学习能力、身

份状况以及需要回避等方面的情况，并实事求是进行分析，

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地了解被考察对象，并确定考察结果

。 （二）招聘学校根据应聘人员的录用考试综合成绩和体检

、考察的结果，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并经区人才服务中心

进行学历认证后报区教育局审核，经审核合格后，在上海嘉

定教育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期间接受社会举报，

举报者要署名，并提供必要的调查线索。 拟聘用人员名单经

公示无异议的，办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手续。 五、招聘

岗位和资格要求 详见《嘉定区教育系统2009学年度公开招聘

教师计划表》 六、招聘咨询与监督 政策咨询电话：59524988

、考务咨询电话：59538260 监督电话：39902066 附:嘉定区教

育系统2009学年度公开招聘教师计划表 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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